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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申請專利範圍
1.　一種以表面下流動式人工濕地處理生活污水之方法，其處理步驟為：(a)提供更大的固體
污染物累積體積：將經初沉池初步沉降污染物之生活污水輸入其一槽體單元進行第一道

的水質淨化作業，該其一槽體單元為所有槽體單元深度最深者，以創造出可負荷較大量

之污染物的累積空間，且其內面具有不透水層，並於其內部空間中佈滿礫石，以形成礫

石層，又在礫石層之上種植水生植物；(b)再淨化：將經其一槽體單元淨化後之生活污水
輸入另一槽體單元中，以對生活污水進行再次淨化之動作，且該另一槽體單元之深度較

上述之其一槽體單元的深度淺，同時其內面具有不透水層，並於其內部空間中佈滿礫

石，以形成礫石層，又在礫石層之上種植水生植物；(c)產生好氧環境：將完成再淨化作
業的生活污水送入又一槽體單元中，該又一槽體單元為所有槽體單元之中深度最淺者，

且其內面具有不透水層，並於其內部空間中佈滿礫石，以形成礫石層，並在礫石層之上

種植水生植物，再者，該又一槽體單元之深度僅達水生植物之根區。

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以表面下流動式人工濕地處理生活污水之方法，其中，在(a)
步驟之前再進一步包括一將生活污水經初沉池作初步沉降雜質之動作。

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以表面下流動式人工濕地處理生活污水之方法，其中，在(c)
步驟之後再進一步包括一將淨化後之水暫存於放流井中之步驟。

4.　一種以表面下流動式人工濕地處理生活污水之系統，其設有數槽體單元，其由一下窪槽
區分呈數等分而成，且每一等分均分別代表一槽體單元；於最前面的槽體單元具有一深

度最深之地下槽體，地下槽體的內壁面具設一不透水層，於其並內部充填有礫石，以形

成礫石層，於礫石層之上種植有水生植物；於中間的槽體單元亦設有一地下槽體，其地

下槽體的深度較最前面的槽體單元之地下槽體的深度淺，再於該地下槽體的內壁面設不

透水層，並在地下槽體中充填礫石，以形成礫石層，繼於礫石層上方種植水生植物；復，

最後面之槽體單元同樣具設有地下槽體，此地下槽體之深度為所有地下槽體中最淺者，

於該地下槽體的內壁設不透水層，再於設不透水層的地下槽體內充填礫石，以形成礫石

層，並於礫石層上方種植水生植物，又於該最後面之槽體單元之地下槽體的後側設置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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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具有數多透孔之多孔隙管，且令多孔隙管連接水位控制管線，該水位控制管線末端之

高度低於最後面之槽體單元之礫石層的頂緣，以令水流呈表面下流動狀。

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4項所述以表面下流動式人工濕地處理生活污水之系統，其中，該系
統進一步包括一沉降池，其前端設有進流水管，再於其後端設出流水管，以連接最前面

之槽體單元。

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5項所述以表面下流動式人工濕地處理生活污水之系統，其中，於沉
降池底部最深處設污泥收集槽，並連接抽泥機。

7.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4項所述以表面下流動式人工濕地處理生活污水之系統，其中，最前
面之槽體單元的地下槽體底部所填充之礫石徑長大於上端所填充之礫石粒徑，以據此將

礫石層區分為大礫石層及小礫石層。

8.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7項所述以表面下流動式人工濕地處理生活污水之系統，其中，該地
下槽體的深度為 1.8公尺時，大礫石層之高度為 1.6公尺，而小礫石層之高度為 0.2公
尺。

9.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7或 8項所述以表面下流動式人工濕地處理生活污水之系統，其中，
大礫石層之礫石粒徑為 8~12cm，小礫石層之礫石粒徑為 3~5cm。

10.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4項所述以表面下流動式人工濕地處理生活污水之系統，其中，中間
之槽體單元的地下槽體底部所填充之礫石徑長大於上端所填充之礫石粒徑，以據此將礫

石層區分為大礫石層及小礫石層。

11.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0項所述以表面下流動式人工濕地處理生活污水之系統，其中，該地
下槽體的深度為 1公尺時，大礫石層之高度為 0.8公尺，而小礫石層之高度為 0.2公尺。

1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0或 11項所述以表面下流動式人工濕地處理生活污水之系統，其
中，大礫石層之礫石粒徑為 8~12cm，小礫石層之礫石粒徑為 3~5cm。

1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4項所述以表面下流動式人工濕地處理生活污水之系統，其中，最後
面之槽體單元的地下槽體底部所填充之礫石徑長大於上端所填充之礫石粒徑，以據此將

礫石層區分為大礫石層及小礫石層。

1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3項所述以表面下流動式人工濕地處理生活污水之系統，其中，該地
下槽體的深度為 0.6公尺時，大礫石層之高度為 0.4公尺，而小礫石層之高度為 0.2公
尺。

1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3或 14項所述以表面下流動式人工濕地處理生活污水之系統，其
中，大礫石層之礫石粒徑為 8~12cm，小礫石層之礫石粒徑為 3~5cm。

1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3或 14項所述以表面下流動式人工濕地處理生活污水之系統，其
中，該水位控制管線末端之高度對應於最後面之槽體單元之大礫石層的頂緣。

17.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6項所述以表面下流動式人工濕地處理生活污水之系統，其中，該系
統進一步包括一放流井，又令與設於最後面槽體單元之地下槽 體中之多孔隙管相連接的
水位控制管線末端銜接至放流井。

18.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4項所述以表面下流動式人工濕地處理生活污水之系統，其中，該系
統進一步包括一放流井，又令與設於最後面槽體單元之地下槽體中之多孔隙管相連接的

水位控制管線末端銜接至放流井。

19.   一種以表面下流動式人工濕地處理生活污水之系統，其設有數槽體單元，且各相鄰的槽
體單元間以水位控制管線相連通，同時相鄰槽體單元間的各水位控制管線的前端銜接多

孔隙管、後端接分配管，使多孔隙管位處前一級之槽體單元的後端處，而分配管位於後

一級槽體單元的前端處；於最前面的槽體單元具有一深度最深之地下槽體，地下槽體的

內壁面具設不透水層，於其並內部充填有礫石，以形成礫石層，於礫石層上方種植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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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植物；中間的槽體單元亦設有一地下槽體，其地下槽體的深度較最前面的槽體單元之

地下槽體的深度淺，再於該地下槽體的內壁面設不透水層，並在地下槽體中充填礫石，

以形成礫石層，繼於礫石層上方種植水生植物；復，最後面之槽體單元同樣具設有地下

槽體，此地下槽體之深度為所有地下槽體中最淺者，於該地下槽體的內壁設不透水層，

再於設不透水層的地下槽體內充填礫石，以形成礫石層，並於礫石層上方種植水生植

物，繼令前述之各水位控制管線末端 之高度低於其前端所連接之槽體單元的礫石層頂
緣，以令水流呈表面下流動狀。

20.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9項所述以表面下流動式人工濕地處理生活污水之系統，其中，該系
統進一步包括一沉降池，其前端設有進流水管，再於其後端設出流水管，以連接最前面

之槽體單元。

21.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20項所述以表面下流動式人工濕地處理生活污水之系統，其中，於沉
降池底部最深處設污泥收集槽，並連接抽泥機。

2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9項所述以表面下流動式人工濕地處理生活污水之系統，其中，最前
面之槽體單元的地下槽體底部所填充之礫石徑長大於上端所填充之礫石粒徑，以據此將

礫石層區分為大礫石層及小礫石層。

2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22項所述以表面下流動式人工濕地處理生活污水之系統，其中，該地
下槽體的深度為 1.8公尺時，大礫石層之高度為 1.6公尺，而小礫石層之高度為 0.2公
尺。

2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22或 23項所述以表面下流動式人工濕地處理生活污水之系統，其
中，大礫石層之礫石粒徑為 8~12cm，小礫石層之礫石粒徑為 3~5cm。

2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22或 23項所述以表面下流動式人工濕地處理生活污水之系統，其
中，該水位控制管線的末端高度係對應最前面之槽體單元之大礫 石層的頂緣處。

2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9項所述以表面下流動式人工濕地處理生活污水之系統，其中，中間
之槽體單元的地下槽體底部所填充之礫石徑長大於上端所填充之礫石粒徑，以據此形成

大礫石層及小礫石層。

27.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26項所述以表面下流動式人工濕地處理生活污水之系統，其中，該地
下槽體的深度為 1公尺時，大礫石層之高度為 0.8公尺，而小礫石層之高度為 0.2公尺。

28.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26或 27項所述以表面下流動式人工濕地處理生活污水之系統，其
中，大礫石層之礫石粒徑為 8~12cm，小礫石層之礫石粒徑為 3~5cm。

29.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26或 27項所述以表面下流動式人工濕地處理生活污水之系統，其
中，該水位控制管線的末端高度係對應中間之槽體單元之大礫石層的頂緣處。

30.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9項所述以表面下流動式人工濕地處理生活污水之系統，其中，最後
面之槽體單元的地下槽體底部所填充之礫石徑長大於上端所填充之礫石粒徑，以據此形

成大礫石層及小礫石層。

31.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30項所述以表面下流動式人工濕地處理生活污水之系統，其中，該地
下槽體的深度為 0.6公尺時，大礫石層之高度為 0.4公尺，而 小礫石層之高度為 0.2公
尺。

3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30或 31項所述以表面下流動式人工濕地處理生活污水之系統，其
中，大礫石層之礫石粒徑為 8~12cm，小礫石層之礫石粒徑為 3~5cm。

3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30或 31項所述以表面下流動式人工濕地處理生活污水之系統，其
中，該最後面之槽體單元的水位控制管線末端之高度對應於最後面之槽體單元之大礫石

層的頂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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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33項所述以表面下流動式人工濕地處理生活污水之系統，其中，該系
統進一步包括一放流井，又令與設於最後面槽體單元之地下槽體中之多孔隙管相連接的

水位控制管線末端銜接至放流井。

3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9項所述以表面下流動式人工濕地處理生活污水之系統，其中，該系
統進一步包括一放流井，又令與設於最後面槽體單元之地下槽體中之多孔隙管相連接的

水位控制管線末端銜接至放流井。

圖式簡單說明

第一圖：本發明之流程方塊圖第二圖：本發明之其一實施例之構造示意圖第三圖：本發

明之沉降池出流水管及分配管的構造示意圖第四圖：本發明之多孔隙管與水位控制管線的構

造示意圖第五圖：本發明之其二實施例之構造示意圖第六圖：本發明之其二實施例之局部結

構放大示意圖(一)第七圖：本發明之其二實施例之局部結構放大示意圖(二)第八圖：本發明之
其二實施例之局部結構放大示意圖(三)第九圖：本發明之多孔隙管、水位控制管線與分配管
的構造示意圖第十圖：現有結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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